
 

闵行区教育局 2019 年行政执法工作总结 

 

2019 年闵行区教育局按照国务院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

要（2015-2020 年）》、教育部《依法治教实施纲要（2016-2020

年）》、《闵行区全面推进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

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》等文件精神和相

关会议部署要求，认真开展行政执法工作，促进全区教育事

业和谐健康发展。现将闵行区教育局 2019 年行政执法工作

总结如下： 

一、加强制度建设 ，推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 

结合教育局工作实际，制定发布了《闵行区教育局全面

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

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》、《闵行区教育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》

等“一个方案和三项制度”，并在教育局全面推进“三项制

度”工作，要求全局各职能科室熟知“三项制度”，深刻认

识推行“三项制度”对有效履行职责、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

益的重要意义。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、加强执法监督、提升

执法效能。 

二、规范审批流程，确保行政执法合法有效 

从优化营商环境大局出发，全面梳理办事指南，审批流

程再造。按照指标体系“精确度”指标要求，填写、补充、

完善办事指南各要素内容，从“减时限、减材料”着手，对



流程进行再造，做到事项全覆盖，过程全覆盖，依法依规，

能减尽减。我局行政审批事项承诺时限平均减少 50%，提交

材料减少 67 份，平均减少 50%，跑动比例平均减少 15%。 

区教育局共有政务服务事项 62 项，其中行政审批事项 9

项、行政检查事项 10 项、行政确认事项 3 项、行政处罚事

项 20 项、行政给付事项 5 项等，2019 年教育局共办理办结

行政审批（许可、核准）事项 2569 件，行政确认 45259 件，

行政检查事项 783 件，行政给付事项 9批次 1203.6 万元，

行政处罚事项 3件等。 

三、按规即时清理，强化规范性文件的动态管理 

根据《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的要求对规范

性文件实施动态管理，按照即时清理制度，对规范性文件目

录和文本及时作出调整并向社会公。通过立项审查、年度公

示、定期和专项清理，确保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，

增强规范性文件的公信力和执行力。建立规范性文件，必须

经机关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，经局领导班子会议集体审

议决定，由主要负责人签署并向社会公布，同时报送政府法

制机构备案。 

四、加强队伍建设，提升综合行政执法能力 

加强执法人员管理，严格落实《上海市行政执法证管理

办法》和《闵行区行政执法证管理规定》要求，做好执法证

新办、补证、注销管理工作， 2019 年分两批组织 7 人参加

区政府组织的执法培训和执法人员任职资格考试。目前区教



育局共有持《上海市行政执法证》人员 6 名，正申请新办执

法证 4人。在日常监管执法过程中，要求执法人员严格履行

执法程序，亮证执法，按照法定的步骤和程序，规范行使行

政执法权。 

 

 特此报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闵行区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0 日 

 



 


